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佈
有關

(1)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
及

(2)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
之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液化天然氣採
購協議及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採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
相同涵義。

除該公佈所載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及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
進行的交易之進一步資料。

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及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之定價政策及程序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液化天然氣價格應根據液化天然氣的當前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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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釐定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交易對手提供的液化天然氣價格是否為市價以及是否公平合
理時，本集團已參考以下市場指標：

(i)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發佈相關地區╱省份的LNG出廠價格指數，上海石油天然
氣交易中心為經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並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國家能源局直接
指導的權威能源交易平台；

(ii) 中國權威商品數據服務提供者，例如隆眾資訊及卓創資訊發佈的液化天然氣價格數
據，卓創資訊由一間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山東卓創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碼：301299）管理；

(iii) 中國海關總署發佈的進口LNG到岸價格；

(iv) 中國主要液化天然氣消耗省份及地區有關當局發佈的燃氣交易指導價格；及╱或

(v) 國內主要液化天然氣工廠的現貨掛牌價。

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本身亦為液化天然氣供應方）具備充分條件了解當前液化天然氣市
況，並知悉上游採購價格於採購之時有否反映市價。

於訂立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項下採購交易之前，本集團會考慮其下游客戶訂明的液化天
然氣卸貨地點、運輸成本以及液化天然氣供應的穩定性，以將最佳氣源與其下游客戶匹
配。本集團其後會基於來自上文所列的公開可得市場指標之液化天然氣價格數據，決定
是否接受相關液化天然氣供應方所提供的液化天然氣價格。當有多個液化天然氣價格相
近的氣源可用時，本集團會採納最低成本原則，選用「運輸成本+氣源價格」最低之上游燃
氣供應方。

於釐定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進行的交易的液化天然氣價格時，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
採用「成本加成」法並考慮下列因素：

(i) 自其上游液化天然氣供應方（即相關地區液化天然氣工廠）採購液化天然氣的成本；

(ii) 以液化天然氣罐車向其客戶運送液化天然氣的成本，以及政府有關當局徵收的稅項
（如適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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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的利潤率，其符合中國液化天然氣市場的獨立第三方同業通常採納的定價及
商業慣例。有見於中國液化天然氣市場高度透明及高度市場化，價格大幅上漲的空
間有限。因此，利潤率實際上更屬於餘額項目，而非定價的主要推動因素。

因此，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一般會進行液化天然氣銷售交易，惟售價須足以抵銷(i)購氣
成本，(ii)運輸成本及稅項（如適用），及(iii)與本集團及其同業通常達致之過往利潤率水平
可比之適用利潤率。

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及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之內部控制程序

為確保液化天然氣價格不遜於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之間進行之同類交易，本公司已實施
以下程序及方法：

(i) 中國液化天然氣交易市場高度市場化，且由於有眾多公開可得數據來源可追蹤液化
天然氣市場價格，故液化天然氣市場價格具透明度。本集團遵循市場基準定價機
制，以確保所有交易價格公開透明。每項液化天然氣交易的液化天然氣價格須先由
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的業務部門根據公開可得市場指標提出建議，經財務及風險管
理部門審閱以評估相關液化天然氣交易的成本及風險，再提交定價委員會（由本集團
相關成員公司的全體董事、高級管理層及業務部門經理組成）批准，以確保液化天然
氣價格與當前市場價格一致，且已計及所涉成本（主要為液化天然氣的採購成本及運
輸成本）；及

(ii) 本集團亦已設立對標機制，每月按公開可得市場指標核實交易價格。

由於本集團同時擔任液化天然氣供應方及液化天然氣買方，並持續對可觀察市場指標進
行觀察並校準，故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可隨時評估液化天然氣售價（於本集團成員公司擔
任液化天然氣供應方時）及液化天然氣採購價（於本集團成員公司擔任液化天然氣買方時）
是否按市場基準釐定。

就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項下進行的交易而言，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已自液化天然氣供應
方（包括至少一至兩名獨立第三方液化天然氣供應方）取得至少三份報價以供比較，以確
保關連人士提供的液化天然氣價格不遜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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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進行的交易而言，本集團對所有客戶（不論彼等是否為關連人
士）嚴格執行統一的「成本加成」定價政策。關連人士對手方（包括於相關時間的宏大、順
達及舜安儲運）並無享有任何單獨的定價政策或特別優惠待遇（例如較低的利潤率）。適用
於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合約條款、定價政策及程序（如上文所述）以及價格調整機制與關連
人士所適用者完全一致。

基於上述方法及程序，並鑒於中國液化天然氣價格的透明度（考慮到如上所述，眾多公開
可得數據來源可追蹤液化天然氣市場價格），本集團可確保液化天然氣銷售或採購交易乃
按不遜於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之間進行的同類交易的條款進行。

進行液化天然氣採購協議及液化天然氣銷售協議項下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液化天然氣行業的市場參與者基於該公佈所載各種原因而相互進行
交易乃屬常見做法。尤其是在中國液化天然氣行業，原因為：

(i) 地區價格差異及應對供需變化：中國各地的液化天然氣價格受需求所在地影響而存
在差異，而需求則受（其中包括）人口分佈、終端用戶類型（住宅用戶或工業用戶）及
季節性因素（影響各地的消費時機及規模）所影響。

由於各地的液化天然氣需求及價格可快速變動，且不同貿易公司在不同地區可能有
競爭優勢（例如透過與當地液化天然氣工廠建立長期關係及╱或優先獲得液化天然氣
供應），故於液化天然氣行業內，常見做法為液化天然氣貿易公司以較低的價格向特
定地區的同業購買液化天然氣，並同時（或短時間內）向位於液化天然氣價格及需求
較高地區的同業轉售液化天然氣，從而動態平衡供需、賺取差價及改善整體資源利
用，並於避免特定地區臨時需求激增導致液化天然氣供應短缺的同時，有效將一個
地區過剩的液化天然氣導向需要液化天然氣的地區。

(ii) 優化物流：液化天然氣工廠及終端用戶（如發電廠、加氣站及城燃用戶）分佈於全國
各地，故液化天然氣貿易公司（如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鄰近地區的同業相關方進
行交易並不罕見，以便縮短運輸距離，從而更有效應對市場需求波動，以及降低物
流及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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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高度市場化：中國天然氣市場正逐漸轉向管道燃氣及液化天然氣的全面競爭，市場
參與者類別多元。由於許多液化天然氣貿易公司本身並無下游終端用戶（如發電廠、
加油站或城燃用戶），故其角色在於促進液化天然氣的高效中間貿易。

因此，中國液化天然氣貿易公司向同一個交易對手採購及銷售液化天然氣並不罕見，有
時甚至於短時間內進行。

除本補充公佈所披露者外，該公佈載列之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裕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文亮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亮先生（主席）、姚志勝先生（副主席）、呂
小強先生（行政總裁）、賈琨先生（執行總裁）、彭軍先生及王繼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李春彥先生、劉科博士及劉玉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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